
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測驗借用申請表 

（下表由借用人填寫） 

借用學校  借用人  

借用日期  聯絡電話  

借用原因  

借用測驗

名稱份數 

測驗工具、題本、測驗紙名稱 份數 預計歸還日期 

   

   

   

   

學校主任

簽章 

 承辦人 

簽章 

 

註：1.需借用測驗時，請先下載此表格，經過主管單位核章後，持本登記表逕向特

教中心業務承辦人員辦理借用。相關事宜請洽永華特教中心 2412734 吳繡珠

(tnwsj98@tn.edu.tw)及民治特教中心 6337740 胡佳柔(labb07@tn.edu.tw)。 

2.需持相關研習證明才能借用測驗，請借用人預先準備好證明文件，並提前電 

聯或 mail 借用時間知會特教中心業務承辦人員。 

    3.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（WISC-IV），屬管制性測驗，不適用此表格。 

（下表由特教中心承辦人員填寫） 

特教中心

承辦人員

確認借出 

□ 已持相關測驗研習

證明辦理借用 

□ 核發數量無誤 

□ 免歸還測驗 

□ 須歸還測驗 

 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簽章： 

日期: 

 

特教中心

承辦人員

確認歸還 

□ 免歸還測驗 

□ 歸還數量經查無誤 

□ 測驗完整無損 

 

 

 

簽章： 

日期: 

 


